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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强化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关联交易管理，在

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对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部分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该预计额度及交易内容均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

的合作基础或未来业务拓展需要。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的关联交易是指本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主要

是本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授信、资产转移、提供

服务等业务事项。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授信

类关联交易指银行机构向关联方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关联方在有关经济活动中

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作出保证，包括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

现、透支、债券投资、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担保、保函、贷

款承诺、证券回购、拆借以及其他实质上由银行机构承担信用风险的表内外业务

等；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包括银行机构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自用动产与不动产买

卖，信贷资产及其收（受）益权买卖，抵债资产的接收和处置等；服务类关联交

易包括信用评估、资产评估、法律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审计服务、技术



和基础设施服务、财产租赁以及委托或受托销售等；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以及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可能引致银行机构利益转移的事项。 

二、预计额度基本情况 

预计额度有效期为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在预计额度内，由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对其授权范围内对关联方及其关

联体的具体申请额度进行审批，预计额度在关联方及其关联体之间可调剂。 

2024 年，本行对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分为授信类和非授信类，

业务类型及预计额度情况如下： 

（一）授信类 

1.关联方（法人及关联体）预计额度情况 

序号 关联方 
2023 年审批额度 

（万元） 

2023 年交易

余额（万元） 

2024 年度预计额度（不含

低风险额度）(万元) 

2024 年度预计额度（含低

风险额度）(万元) 

1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体 
600,000.00 274,907.24 600,000.00 700,000.00  

2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58,046.00 91,509.71 258,046.00 358,046.00  

3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体 
139,137.50 78,312.50 139,137.50 239,137.50  

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体 
100,000.00 34,500.00 280,000.00 380,000.00  

5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 
272,000.00 144,142.52 272,000.00 372,000.00  

6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 1 

294,250.00 106,165.65 314,250.00 414,250.00  

7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体 2 
93,000.00 79,000.00 93,000.00 193,000.00  

8 

本行非银控股子公司（合

计） 
286,000.00 30,821.51 586,000.00 586,000.00 

其中：苏州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286,000.00 30,821.51 

授信类业务预计额度 400,000.00万元，实际用信金额

控制在 286,000万元以内 

其中：苏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 
- - 300,000.00 300,000.00 

9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45,000.00 0.00 105,000.00 105,000.00  

10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20,000.00 20,000.00 

1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4 - - 50,000.00 50,000.00 

合计 2,367,433.50 839,359.13 2,717,433.50 3,417,433.50 

注 1：截至 2024 年 2 月末，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行股份，



按照监管规定，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注 2：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行股份，按照监管规定，

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注 3：本行投资的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的基金产

品所投资的底层资产不得涉及本行其他关联方，按监管相关规定，以发行费或投资管理费计算关

联交易金额，如底层资产涉及我行关联方，则按产品额度计算关联方额度。 

注 4：东吴基金的 5 亿元额度按管理人口径单列，不在国发集团预计额度内。 

注 5：表中“2024 年度预计额度（含低风险额度）”的低风险额度特指：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

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根据办法：计算授信余额时，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

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2.关联方（商业银行）预计额度情况 

序号 关联方 
2023 年审批额度 

（万元） 

2023 年交易余额（万

元） 

2024 年度预计额度（万

元）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38,017.27 600,000.00 

2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10,000.00 27,617.75 130,000.00 

3 
江苏沭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2,000.00 2,000.00 42,000.00 

4 
江苏泗洪东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42,000.00 5,000.00 42,000.00 

5 
江苏宿豫东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42,000.00 20,000.00 42,000.00 

6 
江苏泗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2,000.00 5,500.00 42,000.00 

7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57,628.14 150,000.00 

8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0.00 15,000.00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135,993.93 750,000.00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319,899.26 750,000.00 

合计 2,543,000.00 611,656.35 2,563,000.00 

3.关联自然人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本行对关联自然人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00万元，单户不超过

1,000万元。 

4.关联集中度情况 

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最新要求，关联方银行需要纳入关

联交易管控但计算全部关联度指标（即全部关联方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的比例）

时可以剔除；同时，计算授信余额时，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



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根据上述预计情况，我行 2024 年度部分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规定。我行对所有关联方预计授信

金额合计 272.74亿元（不含低风险额度），占 2023年末资本净额 545.63 亿元的

49.99%，占比未超过 50%的监管限额要求。我行关联方预计授信最大集团客户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预计授信金额为 60 亿元（不含低风险额度），

占 2023 年末资本净额的比例为 11.00%，占比未超过 15%的监管限额要求。关联

方预计授信最大单一客户为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金额为 40 亿

元，占 2023年末资本净额的 7.33%，占比未超过 10%的监管限额要求。 

（二）服务类 

2024 年，本行对关联方服务类总预计额度 3 亿元，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额度 2亿元，其余单户不超过 0.5 亿元。 

（三）存款类 

2023 年，本行对存款类预计额度 154 亿元，主要为公司关联方存入本行的

非活期存款类业务。 

序号 关联方 

2023 年末 

非活期存款余额 

（万元） 

2024 年度预计额度 

（万元） 

1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30,367.06  500,000.00  

2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4,000.83  200,000.00  

3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101.00  30,000.00  

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38,109.74  80,000.00  

5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0,227.13  350,000.00  

6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体 
46,086.53  200,000.00  

7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9,627.75  180,000.00  

（四）关联担保公司担保合作额度 
序

号 
关联方 

2023 年审批额度（万

元） 

2023 年交易余额 

（万元） 
2024 年度预计额度 

1 
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550,000.00 334,400.00 担保合作额度：600,000 万元 



2 苏州国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70,000.00 11,934.00 担保合作额度：200,000 万元 

3 苏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120,000.00 16,866.00 担保合作额度：200,000 万元 

4 
苏州禾裕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16,515.00 4,271.00 担保合作额度：200,000 万元 

5 
张家港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50,000.00 7,640.00 担保合作额度：200,000 万元 

6 张家港市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 0.00 0.00 担保合作额度：200,000 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人民路 3118号国发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张涛 

注册资本：10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

定的专营、专项审批商品除外），提供各类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041.39 亿元

和 2064.44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41.17 亿元和

61.40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7.96亿元和 15.59 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年，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70亿元（含

低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60亿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

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

资性保函、投行业务，基金产品，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同业拆借、二级资本债、一般金融债、两融资产收益权回购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置业商务广场 1

幢 1901 室 

法定代表人：钱晓红 

注册资本：25.25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科技开发，销售数码产品，物资仓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63.52 亿元和

393.63亿元；2021年度和 2022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7.37亿元和 18.18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15.07 亿元和 14.68亿元。（因经发集团 2023年度审计未完成，合

并报表暂无法提供，需在 4月 30日公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35.8046 亿元（含低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25.8046 亿元），

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用于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承

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资性保函、贸易融资、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三）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宝带东路 388号 

法定代表人：施凯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教育、旅游产业及其他产业投资；企业管理；

国内贸易(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规定专项审批的,取得审批后经营)；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服务；销售：黄金、黄金饰品、工艺品、有色金属材料；

下设分支机构经营国内外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建筑材

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95.40 亿元

和 287.31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96.55 亿元和

139.3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6.38亿元和 2.93 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23.91375 亿元

（含低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13.91375亿元），业务品种：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存单质押、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四）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 

法定代表人：沈彬 

注册资本：45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金属

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390.87 亿元

和 2457.13 亿元；2022年度和 2023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739.38 亿元和

1172.5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53.72亿元和 24.29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的母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38 亿元（含低

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28 亿元），业务品种：投行、中期流动

资金贷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票贴现。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五）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吴江区盛泽纺织科技示范园 

法定代表人：胡一飞 



注册资本：74,445.5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丝绸面料、纺织面料、服装、染整、印花、后整理加工；普通货

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

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

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纺织品、服装、纺织原料销售；研究

开发纺织原料新产品；农产品的研发；种植蔬果、养殖水产品及其销售；对本集

团内供热和热电、污泥焚烧（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批发及零售；生产流程、

工段外包服务；企业管理、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2022 年、2023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04.56亿元、108.93

亿元，总负债分别为 57.33 亿元、57.00 亿元；公司 2022 年、2023 年 1-9 月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50.11 亿元、38.63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47 亿元、3.32 亿

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37.2亿元（含低风

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27.2 亿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

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资

性保函、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六）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沧浪区杨枝塘路 116 号 

法定代表人：盛梦龙 

注册资本：10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建筑和装饰材料、设备贸

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公司注册资本 100 亿元，实缴资本 100 亿

元，总资产 1286.1 亿元，负债总额为 603.28 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

益）682.8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6.91%；2023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2.96亿

元，营业利润 5.95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5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主要股东（截至 2024 年 2 月末，不再持有本行股份，按

照监管规定，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

度（包括低风险额度）为 41.425 亿元（含低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

额度为 31.425亿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资性保函、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七）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财税大厦 6 楼 

法定代表人：顾春浩 

注册资本：8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针纺织品、百货的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472.62 亿元

和 428.84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450.19 亿元和

286.6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0.09亿元和 20.04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主要股东（截至 2023 年 12月末，不再持有本行股份，按

照监管规定，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为 19.3亿元

（含低风险额度，不含低风险业务的预计额度为 9.3 亿元），业务品种：综合授

信、投行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八）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265 号 48、49楼 

法定代表人：马天舒 

注册资本：23.8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

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

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08.84 亿元

和 304.27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9.6 亿元和 8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 3.92亿元和 3.33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包括低风

险额度）为 40 亿元（园区区域额度），业务品种：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

商票保证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九）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 20层 

法定代表人：陈洁 

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财务状况：不适用。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本行投资的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的基金产品所投资的底

层资产不得涉及本行其他关联方，按监管相关规定，以发行费或投资管理费计算

关联交易金额，如底层资产涉及我行关联方，则按产品额度计算关联方额度。预

计额度 30 亿元，业务品种包括：质押式逆回购、公募基金投资、专户投资等，

具体名单由投委会审议。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鼎泰路 195号 12层、15层、16 层、17层 

法定代表人：许继朋 

注册资本：7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

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

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资产证券化；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959.83 亿元



和 1,113.22亿元；2022年和 2023年 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36.87亿元和 33.64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6.12亿元和 15.96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10.5 亿元，业务品种：同业拆借、同业

借款、三年以内金融债等，其中金融债不超过 3亿元。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一）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 370号 2、3、4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注册资本：4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

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承销与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08.13 亿元

和 243.41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末，营业收入分别为 10.51 亿元和

6.2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30亿元和 1.14 亿元。 



关联关系：我行独立董事刘晓春同时出任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资产管理部申请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

（包括低风险额度）为 2亿元，业务品种：债券投资。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二）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117号 9楼 

法定代表人：李素明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末，东吴基金开放式基金规模 258.43 亿元,其中货

币基金 98.36亿元。 

关联关系：国发集团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本行投资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的基金产品所投资的底

层资产不得涉及本行其他关联方，按监管相关规定，以发行费或投资管理费计算

关联交易金额，如底层资产涉及我行关联方，则按产品额度计算关联方额度。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额度 5亿元，业务品种包括：质押式逆回购、公募基金投资、专



户投资等，具体名单由投委会审议。 

（十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26号 

法定代表人：葛仁余 

注册资本：1,476,965.6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承销

短期融资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客理财、代理销售基金、代理销

售贵金属、代理收付和保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委托存贷

款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售汇、

代理远期结售汇；国际结算；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同业外汇拆借；买卖或代理

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网上银行；经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9,802.95

亿元和 33,363.46 亿元；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705.70 亿

元和 586.78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63.52亿元和 265.74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的关联方。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 60 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

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四）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孙伟 

注册资本：216,964.908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

借记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875.33 亿

元和 2,030.42 亿元；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48.27 亿元和

35.3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6.99亿元和 14.17 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参股的法人。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主体预计授信额度 13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

购、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专项产品投资预计额度 5亿元。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五）江苏沭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沭阳县宿沭一级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魏建文 

注册资本：1.06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45.76 亿元和

48.48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74 亿元和 1.20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 0.64亿元和 0.44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沭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包括低风险

额度）为 4.2亿元，业务品种：存放同业。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六）江苏泗洪东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泗洪县人民路东侧洪泽湖路南侧泗洪金融街 3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宋江汉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5.92 亿元和

18.16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0.51 亿元和 0.31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 0.14亿元和 0.08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泗洪东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授信额度（包括低风险

额度）为 4.2亿元，业务品种：存放同业。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七）江苏宿豫东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宿迁市宿豫区项王东路 15-68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军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1.61 亿元和

12.39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0.44 亿元和 0.29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 0.09亿元和 0.06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宿豫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包括低风险

额度）为 4.2亿元，业务品种：存放同业。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八）江苏泗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北京东路 68号 

法定代表人：魏建文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5.68 亿元和

18.03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0.58 亿元和 0.36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 0.14亿元和 0.09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江苏泗阳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包括低风险

额度）为 4.2亿元，业务品种：存放同业。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九）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23号中科金座大厦 

法定代表人：郭浩 

注册资本：200.75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从事

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3,262.68

亿元和 13,553.49 亿元；2022 年和 2023 年 1-6 月末，营业收入分别为 258.21

亿元和 135.5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8.25 亿元和 20.62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董事任职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15 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

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郁洲南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20,083.107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办理外汇汇款、外币兑

换；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咨询和见

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04.79 亿元和

334.40亿元；2022 年和 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7.36亿元和 6.63 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 1.00亿元和 1.15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高管任职董事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1.5 亿元，业务品种：票据业务、债券

回购、同业存单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号 

法定代表人：张为忠 

注册资本：2,935,208.039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

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买卖政府债券；同业

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

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

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从事银行卡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

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87,046.51

亿元和 88,083.20 亿元；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886.22

亿元和 1,328.1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519.97 亿元和 285.92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监事任职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75 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

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注册资本：7,426,272.664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各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许可批复文件为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29,924.19

亿元和 138,306.05 亿元；2022年末和 2023 年 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2,729.78

亿元和 1,988.8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920.30 亿元和 696.80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对该公司预计授信额度 75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同

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三）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28号高新广场 31-34楼 

法定代表人：赵琨 

注册资本：6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9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03.2 亿元和

355.2 亿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98.14 亿元和 92.51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0.41亿元和-3.3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4 年，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 2 亿元，

业务品种：代理手续费。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在苏州国际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中合并预计。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4 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四）关联自然人 

1.本行内部人，即公司董事、监事、总行高级管理人员、经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核准任职资格的分行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公司授信和资产转

移的其他人员及其近亲属。 

2.本行的主要自然人股东，即持有或控制公司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近亲属（其近亲属持有或控制的股份或表决权应与该自然人股东持有

或控制股份或表决权合并计算）。 

3.本行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关键管理人员，本

项所指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公司的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

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4.上述 1.2.3 所述人士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 

5.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或监管机构及公司依法认定的其他自然

人。 

6.在过去 12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

之一的自然人。 

7.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

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商业银行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商业银行

利益对其有倾斜的自然人。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行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经营的常规业务，本行与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价格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业交易的条件开展

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的合作

基础或未来业务拓展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符合本行

实际业务需求，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交易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

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2024 年 4 月 24 日，本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5 名独立董事全体出席。与会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苏州银行

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

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七、审议程序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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